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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雯珊
见习记者 解世豪

此前曾收获六连板的豪美新材连
续两天大跌，11月16日更是直接跌停。

股价上演“过山车”的缘由，在于
豪美新材信披方面相关表述的“不准
确”，引发市场对公司与多家整车厂关
系的“误会”。而在收到深交所关注函
后，公司紧急更正称，仅是整车厂的二
级供应商或三级供应商，且来源于问
界的业务营收占比较少。11月16日，

《证券日报》记者拨打公司证券部电
话，相关人士表示：“一切以公告为
准。”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卢鼎亮博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畅通，是
证券市场保持良好秩序的基础。该公
司没有做到上述要求，涉嫌信披违规，
暴露出公司信息披露流程风险管控能
力不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不到
位，合规意识有待加强。”

收到深交所关注函

此次风波源于豪美新材10月30日
披露的一份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该记录表显示，上半年公司已累计取
得280个车型定点项目，客户覆盖宝马
等合资车型，以及华为问界等国产品
牌，该业务系通过汽车零部件企业间
接向整车厂供应各种铝挤压材料和部
件。11月3日，豪美新材在回复投资者
提问时表示，问界M7量产后为公司带
来一定订单增量。

此后，公司股价收获六连板，创下
历史最高38.48股/元。

11月14日早间，深交所向公司发出
关注函，要求其说明与宝马、华为等公
司的合作情况，量化分析“280个车型定
点项目”对业绩的影响，以及问界M7量
产与公司业务的关联性和“一定的订单
增量”的具体情况。深交所要求公司说
明是否存在炒概念、蹭热点的情形。

11月15日晚间，豪美新材公告称，
经公司核实发现，此前的业务描述存

在不够严谨之处，为避免引起投资者
误解，现将有关情况补充和更正。公
司定位是整车厂二级供应商或三级供
应商，公司汽车轻量化材料与部件通
过汽车零部件企业加工、装配后供应
给整车厂。直接客户主要为凌云股
份、卡斯马、长盈精密等汽车零部件企
业，相关产品终端应用涵盖宝马、奔驰
等合资车型，广汽埃安、比亚迪、华为
问界等国产品牌相关车型。

关于问界订单的问题，豪美新材表
示，公司电池托盘材料主要通过汽车零
部件企业加工、装配后供应于问界系列
相关车型。初步统计，2023年前三季度
向零部件企业出货的应用于上述问界车
型相关产品金额约479万元（含税），占公
司前三季度销售收入比例约0.11%，对公
司目前收入、利润影响较小。

而该回复直接导致公司11月16日
股价跌停。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在之前的
表述中存在一定模糊和误导，使得市
场对其业务模式和市场地位产生误
解，从而导致股价高涨，在吸引投资者

的同时也引来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此
次事件之后，公司应当吸取教训，加强
内部管理，规范信息披露，避免再次出
现类似问题。”

跨界投资是否合理？

而在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中，还关
注到了豪美新材近期一项投资事宜。

往前回溯，11月7日，豪美新材披
露投资公告，拟以每股2.6179美元向
Source Photonics Holdings (Cayman)
Limited（下称“索尔思光电”，注册于开
曼群岛）进行D轮投资，投资金额为
4000万美元。

这笔投资并非直接参与股权交
易，而是与索尔思光电境内全资子公
司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索尔思成都”）以及索尔思光电
签订协议，将向索尔思成都提供等值
于4000万美元的人民币借款，待投资
审批手续办理完成后，贷款转化为对
索尔思光电股权投资款，索尔思光电
向公司发行股份并出具发股凭证。

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相关信息披

露是否符合“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
基本原则，以及为何要先向索尔思成
都提供4000万美元借款，是否涉及财
务资助。

对此，豪美新材在回复中表示，
本次交易实质是以增资方式认购索
尔思光电新增股份的财务投资行
为。考虑认购境外企业股权需办理
对外直接投资（ODI）手续审批时限较
长，为锁定投资机会和尽快完成该笔
投资，公司与投资标的共同选择以向
其境内子公司贷款形式作为本次交
易的过渡性安排。

资料显示，豪美新材是一家铝型
材制造商，而索尔思光电主要产品包
括光芯片、光组件和光模块。因此，这
笔收购属于跨界投资。

对此，豪美新材表示，公司现有业
务与索尔思光电相关业务不存在协同
性。但公司2021年5月份成立专门的
投资团队并确定公司投资方向为新材
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光模块属于人工智
能领域的算力基础部件，符合公司战
略投资方向。

收关注函后豪美新材紧急“改口”
称此前业务描述“存不严谨之处”

本报记者 舒娅疆

11月16日晚间，*ST西发披露公
告称，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罗希于
11月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
案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立案。

*ST西发全名为“西藏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主营啤酒业务。自今年下半
年启动预重整相关工作以来，引发了

“酒业巨头可能入主”等诸多猜测，*ST
西发受到资金热捧，其股票年内累计
涨幅（前复权）一度跃至*ST板块之
首。截至11月16日晚间，公司已14次
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相关公告。

此次上市公司及实控人被立案
调查，其内控管理、预重整工作是否
被影响，受到投资者关注。

资料显示，近年来，*ST西发风波
不断，并频频因为违规而被采取监管
措施，仅在2023年，就已两次收到西
藏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涉及“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且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已出现回收风险的大额应收款项
坏账计提不符合会计准则要求”“子
公司应付股利会计处理错误”等违规
行为。此外，*ST西发在今年4月份还
曾披露部分董事、监事无法保证定期
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说明公告。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
认为，*ST西发及其实控人因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凸显了公司在内部控制和程序
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风险。“*ST西发
可能存在关联方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不当干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无
法有效监控和管理公司的运营活动，
以及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或存在
虚假记载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ST西发此前宣
布启动预重整，并公开招募和遴选
(预)重整投资人。根据9月份公布的
重整投资人遴选结果，西藏盛邦发展
有限公司等组成的联合体成为了正
选投资人，天眼查APP显示，*ST西发
的实际控制人罗希也是西藏盛邦发
展有限公司的幕后老板。罗希和
*ST西发双双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后，他和旗下资产后续还能否继续
参与上市公司的相关重整？

对此，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罗希能否继续参与*ST西发的预
重整相关工作，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
般来说，重整人在参与企业重整投资
的前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即可。”

*ST西发表示，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工作，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正常有序开展。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ST西发及实控人被立案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年份酒”乱象一直是白酒行业待
解难题。近期，古井贡酒“假年份酒”事
件在行业内持续发酵。市场普遍关注，
公司现在的“古5”“古8”“古20”年份原浆
酒，与过去的年份酒到底是什么关系？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多次采访古
井贡酒，但得到的答复都是“谢谢关
注”。

事实上，“年份”对于酒来说已经成
为涨身价的利器，特别是在白酒行业，
做年份酒已经成为酒企标配，但乱象一
直存在，甚至有酒企出品的年份酒超过
了其企业创立的时间。

对于真假年份酒的乱象，中国酒业
协会年份酒管理委员会主任胡义明在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上表示，

“年份酒市场乱象给中国白酒行业埋下

了一颗巨大的‘雷’，可能导致整个行业
诚信坍塌。”

而往前追溯古井贡酒年份酒的由
来与产品名的变迁，《证券日报》记者查
阅资料发现，1997年，古井贡酒推出“十
年原浆”，宣告白酒市场进入年份时代，
不过当时并未掀起波澜。直到2004年，
茅台、张裕、长城等也进入年份酒市
场。2008年，古井贡酒注册年份原浆商
标，2015年注册成功。从名称变化来
看，从“古井贡酒·年份原浆X年”到“古
井贡酒·年份原浆X”，再到“古井贡酒·
年份原浆古X’（X代指数字，下同）。

整体来看，古井贡酒年份酒的字样
表达从过去的“X年”变成了今天的“古
X”。那么，“年份原浆”是否等同于“年份
酒”？“古20”是否意味着“20年年份老酒”？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近日于北京
市丰台区物美超市随机采访了几位消

费者，其回答称“我认为是按年份标注”
“从产品定价来看，数字越大，价格越
高，应该属于年份酒。”“酒里面至少加
了部分20年的酒勾兑而成。”

但《证券日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
咨询古井贡酒淘宝官方旗舰店客服得
知，“年份原浆”只是商标名，“古5”“古
8”“古20”为产品编码，“年份原浆”不属
于年份酒，而是古井贡酒特有商标、产
品名称。

“年份原浆”不是消费者所理解的
年份老酒，仅仅只是一个名称。“无论企
业是否故意为之，都属于引人误解的虚
假宣传，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北京
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钟兰安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梳理古井贡酒2023年半年报数
据发现，古井贡酒华中地区（主要包括安
徽和湖北）的营收额为97.83亿元，占比

86.49%；华北市场为8.2亿元，占比7.26%；
华南市场为6.96亿元，占比6.16%。

“对于区域性酒企古井贡酒而言，
‘假年份酒’事件不会对其带来大的影
响，但是若想全国化拓展市场，这就是
其短板，目前尚未看到公司有效的策
略。”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专家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上半年，“年
份原浆”的营业收入占公司酒类收入的
79.79%，毛利率高达85.15%。但如今，
在“假年份酒”风波下，古井贡酒核心产
品的走上风口浪尖。

有业内人士表示，如何开拓新的市
场成为古井贡酒不得不面对的课题，省
外拓展或许是必走之路，但如何拓展是
一道待解难题。四季度是消费旺季，作
为区域性酒企的古井贡酒能否如期步入
200亿元营收俱乐部，还有待市场考验。

古井贡酒“假年份酒”事件持续发酵
拓展全国化市场面临巨大挑战

本报记者 李雯珊

11月15日晚，皇庭国际发布股票交
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公司股票连续8
个交易日（2023年11月6日至2023年11
月1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00%。11月16日收盘，皇庭国际股价
为5.42元，当日下跌幅度为9.97%。

公告显示，皇庭国际持有德兴市意
发功率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
发功率”）27.8145%的股权，并通过一致
行动协议安排在意发功率的表决权比
例达到85.5629%。2023年1月份至9月
份，意发功率实现营业收入13680.27万
元，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3.5%；实现净利润-1641.3万元，占上
市公司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21%。目前，功率半导体业务产生的
收入和利润占公司的比例较低。

而据记者梳理，在11月6日至11月
15日期间，皇庭国际共发布3份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同时还有1份股票交
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皇庭国际证券事务代表黄豪焕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按
照相关交易规则，公司股票在11月15日
收盘之后达到严重异常波动的标准，公
司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自查，作为风险提
示，对意发功率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进
行披露。”

皇庭国际表示，公司2020年度、
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三季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均为亏损。公司财务状况
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11月14日，深交所对皇庭国际下发
关注函。深交所在关注函中称，2023年
5月份以来，皇庭国际通过互动易平台

答复投资者提问、接待特定投资者调研
等方式多次提及“公司子公司意发功率
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风电、新能源
汽车、储能、工业及家电等领域，主要客
户包括斯达半导体、扬杰科技等行业龙
头企业”“预计2023年公司在功率芯片
这个细分市场将实现2亿元的芯片销售
收入”“公司在高科技领域重点投资和
发 展 半 导 体 、物 联 网 与 智 慧 城 市
（AIOT）两个细分高技术行业”。

深交所要求皇庭国际认真核实并
说明意发功率业务开展情况以及公司
物联网与智慧城市（AIOT）业务开展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产品、技术、主要
客户情况以及该业务占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净利润的比重等，公司是否具备
开展相关业务所需的资金、人员等。

同时，深交所要求皇庭国际补充披
露意发功率的主要产品、量产情况、本年

度核心财务指标，并结合企业发展阶段、
在手订单等情况进一步说明皇庭国际所
称“预计2023年实现2亿元销售收入”目
标的具体预测情况、计算过程和假设参
数，是否存在提前泄露未公开敏感信息
情形，并利用相关信息误导投资者或不
当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情形。

除此之外，深交所还要求皇庭国际
结合相关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违反
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是否存在
误导性陈述，以及配合市场炒作、“蹭热
点”的行为，并请皇庭国际就上述问题
做出书面说明，在2023年11月20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进行报送并对外披露。

“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公司已经
收到并且高度重视，目前已经紧锣密鼓
地收集相关材料，如果能够提前完成，
我们就会提前披露。”皇庭国际证券事
务代表向记者表示。

连续八个交易日股价累计涨幅超100%
皇庭国际称功率半导体业务收入占比较低

本报记者 王镜茹

11月 16日晚间，昊志机电公告
称，公司近日收到原董事长汤丽君转
交的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其因违反相关规定，构成内幕
交易行为。

证监会决定，没收汤丽君违法所
得 约 245.04 万 元 ，并 对 其 处 以 约
490.09万元罚款。昊志机电称，上述处
罚决定仅涉及汤丽君个人，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9月份，公
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肖泳林因嫌操纵证券市场收到
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

早在 2021年，证监会官网曾披
露，2019年以来相关团伙涉嫌通过
连续交易、对倒等方式，操纵昊志机

电的股票价格，涉案金额巨大。
从股权结构来看，昊志机电是一

家典型的家族企业。2023年半年报显
示，公司前四大股东分别为汤秀清、汤
丽君、广西昊聚和汤秀松，其中，汤丽
君、汤秀清、汤秀松三人为姐弟关系，
广西昊聚则是由汤秀清实控的公司。

管理层负面消息不断，昊志机电股
价却一路飙升。Wind数据显示，近六
个月，昊志机电股价涨幅为108.77%，
而其所处行业涨幅仅为0.24%。

2023 年三季报显示，公司第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34亿元，同比增
长1.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511.18万元。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
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证监会
对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都是从
严监管，坚决予以打击。”

因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昊志机电原董事长被罚490万元

本报记者 冯雨瑶

11月16日下午，华森制药召开三
季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就
市场关注的创新药、特医食品布局、集
采中标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

公司是一家集药品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制药企业，业态
覆盖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及医药零
售。三季报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华森
制药实现营收5.15亿元，实现净利润
0.45亿元。

在此次业绩说明会上，公司董事
会秘书游雪丹女士表示：“不断上新
的新产品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注入动
能，后续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华森制药的
研发费用为 4940万元，同比增长
26.96%。“公司目前拥有4个自研创
新药项目，为更好发展创新药业务，
公司于去年年底创立了全资子公司，
目前创新药研发进度符合预期。”游
雪丹表示。

当前，创新药行业遭遇资本寒
冬，砍管线、裁员、卖资产等现象在行
业内不时上演。在业内看来，处于寒
冬期的创新药企拥有充裕的现金流
至为关键。

三季报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华森制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1.80亿元，同比增长132.41%。在
稳定的现金流以及高度重视研发创新
的情况下，据悉，公司还将持续探索研
发第五个创新药项目。

“公司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积极创新转型，调整产品结构，建成

‘三三三’管线布局，随着新产品上
市，相信未来会给公司带来业绩增
量，形成新的业绩增长点。”公司相关
业务负责人强调。

据华森制药此前发布的公告，公
司参加了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
公室组织的第九批全国药品集中采

购工作，根据联采办发布的《全国药
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公司
产品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化药
3类，拟中选价格20.57元/瓶）、奥美沙
坦酯氨氯地平片（化药4类，拟中选价
格14.78元/盒）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

对于集采中标的情况，游雪丹向
《证券日报》记者透露：“近期公司有两
款产品中选第九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
相关产品中标有利于其在销售市场的
开拓，并进一步提高市占率及影响力，
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除持续深耕主业外，华森制药还
在国际化、探索新业务等方面寻求业
绩新增长点。

去年6月份，公司建成了川渝地
区首个特医食品生产基地，迈出了向
特医食品领域进军的第一步。据介
绍，公司目前拥有特医食品项目4项，
主要用于10岁以上特定疾病或医学
状况下的蛋白质补充、肿瘤特定全营
养补充、减重术后的营养补充等。

对于公司在特医食品方面的布
局进展，游雪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特医食品从研发到生
产线建设并通过相关生产线认证，再
到特医食品注册顺利审批通过，期间
所消耗的时间大约为2-3年。“目前
特医食品配方以特膳食品已按照特
膳营养食品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销
售，现处于市场导入期，上量仍需要
时间，但也为特医食品的上市做好前
期的市场准备。”

而在国际化方面，华森制药也在持
续深入拓展。今年7月份，公司第五期
生产基地符合美国药品cGMP要求，此
次检查以NAI（No Action Indicated 无
需采取整改）零缺陷通过。

对此，上述业务负责人向记者坦
言：“通过现场检查说明公司有关片
剂品种具备了在美国上市销售的前
提条件，这将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国
际市场，打开国际影响力。”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华森制药积极寻求业绩新增长点


